附件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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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实现早日投入生产，我单位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建设            （工程名称）工程项目需提前进场安装生产设备，现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安装部位所在的工程主体结构分部已验收合格，无违法违建行为。
二、已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，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和协调。
三、在进行生产设备安装时，不对工程主体结构、消防设施设备、平面布局和使用功能等进行改动。
四、已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报相应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通过，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监督，及时做好各类问题整改。
五、在符合安装条件和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方可进行生产设备的安装，同时严格加强安装过程中涉及有限空间作业、动火作业、高处作业、起重吊装作业和用电作业等方面安全管理，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责任。
六、尽快完成后续建设工程，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，保证项目尽快完成竣工验收。
七、在工程完成竣工验收前及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前，不使用相应设备进行生产。
如违反以上承诺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单位自愿接受行政处罚及处理，并承担相应后果。
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XX企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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